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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5783.htm 强制性内容涉及区域

性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自然与

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是正确处理好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必须明确强制性内容。分别要求如下

： (1)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省域内必须控制

开发的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草)地区、大型湖

泊、水源保护区、分滞洪地区以及其他生态敏感区.省域内的

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包括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铁

路、港口、机场、区域性电厂和高压输电网、天然气站、天

然气主干管、区域性防洪、滞洪骨干工程、水利枢纽工程、

区域引水工程等.涉及相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包括：

城市取水口、城市污水排放口、城市垃圾处理厂等。 调整省

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必须

组织论证，就调整的必要性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

经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按

照《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审批。 (2)

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市域内必须控制开发的地

域，包括风景名胜区、湿地、水资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包

括规划期限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向，根据建

设用地评价确定的土地使用限制性规定，城市各类园林和绿

地的具体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城市主干



道的走向、城市轨道交通的线路走向、大型停车场布局，城

市取水口及其保护区范围、给水和排水主管网的布局，电厂

位置、大型变电站位置、燃气储气罐站位置，文化教育、卫

生、体育、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具体控制指标

和规定，文化保护区、建筑群、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

位置和界线.城市防灾工程，包括城市防洪标准、防洪堤走向

，城市抗震与消防疏散通道，城市人防设施布局，地质灾害

防护规定.近期建设规划，包括城市近期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

，激起建设用地的具体位置和范围，近期内保护历史为化遗

产和风景资源的具体措施。 调整城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城市人民政府必须组织论证，就调整的必要性向原规

划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总体规划，必须依据《城市规划法》规定的程序重新

审批。 (3)城市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规划地段各个地

块的土地主要用途.规划地段各个地块允许的建设总量.对特定

地区地段允许的建设高度.规划地段各个地块的绿化率、公共

绿地面积的规定.规划地段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的规定.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保护地段的建设控制指标和规定，

建设控制地区的建设控制指标。 调整城市详细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就调整的必要性组织论证

，其中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应当进行公示。调整后的详细

规划必须依法重新审批后才可执行。历史文化保护区详细规

划强制性内容原则上不得调整。因保护工作的特殊要求确需

调整的，必须组织专家警醒论证，并依法重新组织编制和审

批。 (4)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规划设计条件，审查建设



项目，不得违背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 (5)违反城市规划强制

性内容进行建设的，应当按照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行为依法 

进行查处。 (6)城市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擅自调整城市

规划强制性内容，比学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1、认真做好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城市总体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城市规划部门要会同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确定名城保护的总体目标和名城保护

重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地下文

物埋藏区的范围、建设控制区，提出规划分期实施和管理的

原则，规定保护区内建、构筑物的高度、地下深度、体量、

外观形象等控制目标，制定保护和整治措施。尚未完成历史

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必须限期完成

。 要按照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的原则，切实做好城市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一经批准，应当报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进行

建设活动，必须就其必要性进行论证.其中拆除旧建筑和建设

新建筑的，应当进行公示，听取公众意见，按程序审批，批

准后报历史文化名城批准机关备案。 2、依法管理城市规划

编制单位的资质 《考试大纲》对本部分的要求是，了解各级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条件、承担项目的内容和资质审批程

序。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国务院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编制

单位资质分为甲、乙、丙三级。各级标准及其承担规划任务



的规范见表2-3.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应遵守的管理程

序是申请、审批、变更、换发补发、备案、监管、处罚七个

程序。 申请甲级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核发《资质证书》。 申请乙、丙级资质的，由所在地市

、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核发《资质证书

》，并报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甲、乙级城市

规划编制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规划编制任务时，

承担城市总体规划任务的，向任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承担其他城市规划

编制任务的，向任务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两个以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合作编制城市规

划时，有关规划编制单位应当共同向任务所在地相应的主管

部门备案。 发证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对城市规划编制单位

实行资质年检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